



附件1

全国学生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比赛之
法治素养能力大赛赛制

一、参赛对象
法治素养能力大赛面向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开展，参赛选手应为全日制在校生，分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（含中职）、高校专业组和高校非专业组共5个组别，选手所在学段以2026年9月以后为准。两个高校组均为本科生或专科生参加，不包括研究生。其中非专业组限0301法学类、3804法律事务类、3805法律执行类本科，以及5804法律实务类、5805法律执行类专科以外专业的学生参加。 
二、比赛设计
1.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包括主题阐释和即兴应用两个环节，均以个人为单位。
2.主题阐释时间为4至6分钟，该轮比赛结束后，所有选手进入即兴应用环节。
3.即兴应用时间为3至5分钟。本环节专设备赛时段，在随机抽取题目后、正式比赛前安排45分钟备赛时间（可以携带纸质版材料），确保选手充分发挥水平。
本环节选手陈述完毕后，评委将围绕选手抽取的选题，针对性提出1—2个问题，由选手作答。选手回答的内容将作为本环节的一部分进行整体评分。
三、参赛要求
（一）内容要求
1.关于主题阐释。参赛选手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扣宪法精神与法治内涵，结合自身学习、生活实践经历，从宪法法治热点、身边的案例故事等方面切入，谈对宪法精神、法治原则、法律规定的理解与认识。此环节主要从主题契合度、内容准确性、宪法法治内涵理解的深度、结合实际的贴合度等方面进行评分，而非语言表演技巧。选手应避免空洞化、形式化表达。
2.关于即兴应用。选手应现场抽取题目，题目由组委会统一命题，为青少年校园、家庭、社会生活中的法治情景案例，要求选手从案例出发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、解决问题，避免套话、空话，重点考核选手的综合法治素养。 
（二）形式要求
参赛选手需站立式、脱稿、独立完成，不可使用PPT、音乐、虚拟背景或视频等多媒体素材，不可使用辅助道具或器材；需使用普通话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
一经发现并确认参赛选手存在抄袭或者其他违反比赛纪律行为的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，已经获得奖项的，撤销其奖项，并通报其所在单位。
四、赛程安排
（一）初赛（2026年10月中下旬）
1.地方比赛及省级推荐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地方比赛，广泛动员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法治素养能力大赛，遴选出法治素养高、综合能力强的选手参加全国总决赛。各省举办的地方比赛结果需进行公示。每个组别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分别推荐1人参赛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于10月27日前通过青少年普法网报送推荐选手名单和主题阐释稿，逾期报送通道将关闭。
2.网络报送通道。除各省（区、市）选拔报送总决赛参赛选手外，青少年普法网设立“网络风采展示”专栏，供学生自主参与比赛。组委会将择优分别遴选出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高校（专业）、高校（非专业）五个组别各不超过6名选手，直接参加全国总决赛法治素养能力大赛。通过“网络风采展示”入选全国总决赛的选手列入选手学校所在省（区、市）相应组别统一管理，不占用省级报送名额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（二）全国总决赛（2026年11月中下旬）
组委会将对选手参赛资格、参赛稿件等进行复审，并在青少年普法网公示总决赛参赛选手名单。通过复审、经公示无异议的选手将参加全国总决赛。




